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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hing On Enterprise Limited
晉安實業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92）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益 46,243 41,294 12.0
毛利 38,744 36,989 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85,622 245,860 (2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不包括於損益列支之投資物業
 公允價值變動） 21,957 26,579 (17.4)

年度業績

晉安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
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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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46,243 41,294
銷售成本 4 (7,499) (4,305)
  

 

毛利  38,744 36,989
其他收入、收益╱虧損淨額 3 11,193 2,297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  158,770 214,266
一般及行政開支 4 (19,471) (7,648)
  

 

經營溢利  189,236 245,904
融資開支 5 (3,614) (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185,622 245,860
所得稅開支 6 (4,895) (5,015)
  

 

年內溢利  180,727 240,845
其他全面收入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總全面收入  180,727 240,845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33.47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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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665,740 1,639,1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060 12,328
 遞延所得稅資產  — —
  

 

  1,677,800 1,651,428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910 792
 稅務預付款項  454 437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071 30,946
  

 

  18,435 32,175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 505,216
  

 

  18,435 537,391
  

 

  
 

總資產  1,696,235 2,188,819
   

權益

 股本  — —
 儲備  1,340,242 1,005,2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1,340,242 1,00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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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757 1,134
 借款 9 330,000 330,000
  

 

  332,757 331,13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2,312 64,533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36 781,693
 應付稅項  588 2,202
  

 

  23,236 848,428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組別負債  — 4,006
  

 

  23,236 852,434
  

 

總負債  355,993 1,183,568
  

 

流動負債淨額  (4,801) (315,043)
  

 

權益及負債總額  1,696,235 2,188,819
   



– 5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主要會計政策應用於根據下文所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財務報表已使用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按公允價值列賬的投資
物業重估而修改。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市招股章程「歷史、重組及公司
架構」一節所載並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完成的集團重組（「重組」），本公司
成為本集團現時旗下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六日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乃假設本集團於呈列的兩
個年度或自集團公司各自的註冊成立或成立日期起一直存在而編製，而非假設自本
公司根據重組成為控股公司的日期起存在而編製。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較其流動資產多出4,801,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315,043,000港元）。經計及根據指示性貸款條款細則將取得金額
最多為500,000,000港元的銀行融資或為本集團所持物業的市場價值50%（以較低者
為準）以讓本集團能夠於債項到期應付時還款，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能力持續經
營，因此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採用以下準則及修
訂。採納該等修訂並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的修訂 所得稅：就未變現虧損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的修訂 現金流量表：披露計劃



– 6 –

(b)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
則及現有準則的修訂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但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且並無被本集團提早採納的若干新準則、詮釋及修訂。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所訂合約的收益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 二零一八年
 的修訂  之分類及計量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保險合約 二零一八年
 的修訂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八年
 的修訂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二零一八年
 的修訂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的轉讓 二零一八年
 的修訂   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二零一八年
 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因素 二零一九年
 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提早還款特性及負補償 二零一九年
 的修訂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待公佈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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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本集團的管理層
已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審閱的資料釐定經營分部，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本集團的收益指辦公室物業租金收入、零售物業租金收入、工業物業租金收入及物
業管理費收入。本集團的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總額

租金收入 — 辦公室物業 24,926 23,503
租金收入 — 零售物業 10,224 6,810
租金收入 — 工業物業 6,182 6,758
物業管理費收入 9,837 8,687
減：分部間收益
  物業管理費收入 (4,926) (4,464)
  

 46,243 41,294
  

主要經營決策者從服務角度考慮業務，而本集團按所提供服務性質劃分為租賃及物
業管理主要業務分部：辦公室物業租金收入、零售物業租金收入、工業物業租金收
入及物業管理費收入。

主要經營決策者以各分部的分部溢利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計量分部溢利採用除所
得稅前及除未分配公司收入╱開支等並無具體分配至個別可呈報分部的項目前的溢
利。

未分配公司收入╱開支指並非物業投資及管理業務直接應佔的收入╱開支。

經營開支分配至屬經營分部所提供服務的主要使用者的有關分部。公司開支計入未
分配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扣除的分部間物業管理費收入為
4,92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4,464,000港元）。

分部資產指分部在其經營活動中所使用的該等經營資產。分部資產乃經扣除財務狀
況表所呈報可直接沖抵的有關撥備後確定。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
投資物業、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及銀行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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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負債指分部因其經營活動所產生的該等經營負債。除非分部從事融資活動，否
則分部負債不包括用於融資而非經營的其他負債。

未分配資產指其他公司應收款項。

未分配負債指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借款及其他公司應付款項。

非流動資產添置主要包括投資物業的添置。

(a)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部業績及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的
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辦公室物業 零售物業 工業物業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總額 24,926 10,224 6,182 9,837 51,169
減：分部間收益 — — — (4,926) (4,926)
     

收益 24,926 10,224 6,182 4,911 46,243
     

分部溢利 143,761 35,597 18,120 3,069 200,547
未分配公司收入及
 開支淨額     (14,92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85,622
所得稅開支     (4,895)
     

年內溢利     180,727
     

其他項目

折舊 — — — (26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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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與負債以及截至當日止年度投資物
業的添置如下：

 辦公室物業 零售物業 工業物業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028,951 514,542 129,724 12,634 1,685,851
未分配資產     10,384
     

資產總值     1,696,235
     

分部負債 (10,257) (3,392) (757) (6,674) (21,080)
未分配負債     (334,913)
     

負債總額     (355,993)
     

投資物業的添置 — — — — —
     

(b)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部業績及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的
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辦公室物業 零售物業 工業物業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總額 23,503 6,810 6,758 8,687 45,758
減：分部間收益 — — — (4,464) (4,464)
     

收益 23,503 6,810 6,758 4,223 41,294
     

分部溢利 165,272 28,835 49,858 2,714 246,679
未分配公司收入及
 開支淨額     (819)
     

除所得稅前溢利     245,860
所得稅開支     (5,015)
     

年內溢利     240,845
     

其他項目

折舊 — — — (26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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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與負債以及截至當日止年度投資物
業的添置如下：

 辦公室物業 零售物業 工業物業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933,810 485,800 250,350 12,805 1,682,765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
 出售組別資產 505,216 — — — 505,216
     

 1,439,026 485,800 250,350 12,805 2,187,981
未分配資產     838
     

資產總值     2,188,819
     

分部負債 (59,834) (3,467) (4,484) (7,297) (75,082)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
 出售組別負債 (4,006) — — — (4,006)
     

 (63,840) (3,467) (4,484) (7,297) (79,088)
未分配負債     (1,104,480)
     

負債總額     (1,183,568)
     

投資物業的添置 330,070 199,856 99,908 — 629,834
     

按地域劃分的來自外部客戶收益乃基於客戶的地理位置計算。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源自客戶所在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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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客戶（單個外部客戶為本集團收益作出10%或以上的貢獻）的分析
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5,181 4,934
客戶B 4,800 4,800
客戶C — 12,237

上述主要客戶貢獻的收益主要歸於香港的辦公室物業分部及物業管理分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客戶C並無向本集團貢獻10%或以
上的收益。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數1,677,8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1,651,428,000港元）的非流動資產位於香港。

3. 其他收入、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附註 (a)至 (c)） 11,095 2,297
雜項 98 —
  

 11,193 2,297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協議，出售其於本集團全資附屬
公司 Integral Grow Limited（「Integral Grow」）的全部權益。Integral Grow直接擁有
香港的一個工業物業單位。該交易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完成。本集團確認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出售所得收益2,29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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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出售 Integral Grow收到的代價、於出售日期所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以及
出售產生的收益。

 千港元

已收代價：

— 最終控股公司代表本集團收取者 8,380
 

已收代價總額 8,380
已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 6,083
 

出售產生的收益 2,297
 

於出售日期所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如下：

 千港元

投資物業 — 安力工業中心 6,020
現金及銀行結餘 63
 

已出售資產淨值 6,083
 

有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現金流出淨額分析：

 千港元

已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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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b)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協議，出售其於本集團的全資附屬
公司Fession Group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Fession Group」）的全部權益。Fession 
Group間接擁有香港的一個辦公室物業單位。該交易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
日完成。本集團確認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出售產生的收益
8,225,000港元。

下表概述出售Fession Group收到的代價、於出售日期所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以
及出售產生的收益。

 千港元

已收代價：

— 最終控股公司代表本集團收取者 509,503
 

已收代價總額 509,503
已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 501,278
 

出售產生的收益 8,225
 

於出售日期所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如下：

 千港元

投資物業 — 統一中心 504,000
其他應收款項╱（應付款項）淨額 (2,825)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3
 

已出售資產淨值 501,278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現金流出淨額分析：

 千港元

已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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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c)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協議，出售其於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
司Pop Act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及Fresh One Inc.（「Pop Act」）的全部權益。Pop Act
間接擁有香港的工業物業單位。該交易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完成。本集團確
認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出售產生的收益2,870,000港元。

下表概述出售Pop Act收到的代價、於出售日期所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以及出售
產生的收益。

 千港元

已收代價：

— 最終控股公司代表本集團收取者 135,326
 

已收代價總額 135,326
已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 132,456
 

出售產生的收益 2,870
 

於出售日期所出售淨資產的公允價值如下：

 千港元

投資物業 — 港貿中心 132,130
其他應收款項╱（應付款項）淨額 (592)
現金及銀行結餘 918
 

已出售資產淨值 132,456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現金流出淨額分析：

 千港元

已出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18)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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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
 所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附註 (a)） 2,327 242
物業管理費開支 3,579 2,526
差餉及地稅 1,593 1,53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8 268
僱員福利開支
 （包括董事酬金） 6,136 5,504
上市開支 10,278 760
核數師薪酬（不包括上市相關服務）
 審計服務 925 250
 非審計服務 — —
捐款 1,000 —
其他開支 864 866
  

銷售成本與一般及行政開支總額 26,970 11,953
  

附註 (a)： 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所產生的直接經營開支包括清潔開支、佣金開
支、修理及維修開支。

5. 融資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借款的利息開支 3,614 44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3,363 4,89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91) —
遞延所得稅開支 1,623 120
  

 4,895 5,015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乃按16.5%（二零一六年：
16.5%）的稅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概無計算海外利得稅，原因為集團公司於
英屬處女群島或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獲豁免繳納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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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的稅項與使用香港稅率將產生的理論金額差別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185,622 245,860
  

按稅率16.5%計算 30,628 40,567
毋須課稅收入 (28,206) (35,761)
不可扣稅開支 3,151 146
未確認稅項虧損 289 189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700) —
未確認暫時差額 34 1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91) —
稅項扣減 (210) (140)
  

所得稅開支 4,895 5,015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股息（二零一六
年：無）。

8.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於相關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計算。就此使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十五日完成的重組及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六日進行的資本化股份而發行股份
的影響作出追溯調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80,727 240,82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40,000 540,0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33.47 44.60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發行在外的潛在攤薄普
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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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借款

借款指來自一家金融機構的長期貸款，而其將於二零一九年到期及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各月末一月期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另加每年0.5%的利率計息（二
零一六年：各月末一月期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另加每年0.5%）。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貸款由本集團最終控股股東王聰德先生提供無限個人擔
保。無限個人擔保已於本公司上市後解除及由本公司擔保替代。

本集團應償還借款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2年 330,000 —
2至5年 — 330,000
  

總計 330,000 330,000
  

本集團借款對利率變動的敞口及於年底合約重新定價日期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6個月或以下 330,000 330,000
  

總計 330,000 330,000
  

由於折讓的影響微不足道，故本集團借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本集團借款的賬面值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概無任何未提取借款融資。



– 18 –

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晉安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向本公司股東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全年業績及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上市」）。經扣除本集團承擔的包銷費用與佣金及其他
相關上市開支後，本公司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4.0百萬港元。董事相信，
上市將有助推行我們的業務策略，以實現持續增長及進一步拓展業務，從而增加
本集團的收益並實現收益多元化。

本集團在香港從事物業投資業務，主要專注於辦公室、零售及工業物業租賃以及
物業管理業務。其投資物業組合涵蓋核心商業區的甲級寫字樓、市區優越地點的
零售商舖及已發展市區的工業廠房單位。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分別錄得租金收入約41.3百萬港
元及物業管理費收入約4.9百萬港元。毛利約為38.7百萬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年內溢利為約180.7百萬港元。

前景

上市是本集團一個具深遠意義的重大里程碑。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述，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增加租金收入，進行
物業提升活動，並擴充及加強對租戶及其他獨立物業業主的增值物業管理服務，
以鞏固其市場地位。

本集團一直以香港為主要物業投資市場，因此本集團的業績非常依賴本地市場之
表現，為避免單一市場對本集團表現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亦開始積極考慮在香
港以外其他國際城市尋找優質物業，以降低本集團因依賴單一市場而產生之風險 , 
以及進一步開拓收入來源。

為給股東帶來回報，本公司亦正積極考慮擴大其業務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投資金
融資產及提供金融服務。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各位租戶、供應商、其他商業夥伴和股東一直給予的支
持致以衷心感謝，並感謝管理團隊和全體員工在本年度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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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香港從事物業投資業務，主要專注於辦公室、零售及工業物業租賃以及
物業管理業務。其投資物業組合涵蓋核心商業區的甲級寫字樓、市區優越地點的
零售商舖及已發展市區的工業廠房單位。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租金收入約41.3百萬港元，
其中約24.9百萬港元或60.3%來自出租辦公室物業，約10.2百萬港元或24.7%來
自出租零售物業，約6.2百萬港元或15.0%來自出租工業物業。

自二零一六年一月起，本集團將物業管理服務的服務對象及範疇擴展至屬獨立第
三方的其他物業業主，以賺取物業管理費。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錄得物業管理費收入約4.9百萬港元。物業管理費收入佔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總額約10.6%。

投資物業組合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由36項物業組成的投資物業組合。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物業總實用面積約為92,136平方呎，其中分別約
39.1%、15.1%及38.0%來自位於香港島的辦公室、零售及工業物業，以及7.8%
來自位於九龍的零售物業。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佔物業總值約為1,655.7百萬港元，其中
分別約61.5%、22.8%及7.7%來自位於香港島的辦公室、零售及工業物業，以及
8.0%來自位於九龍的零售物業。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及銷售成本分別約為46.2百萬港元
及7.5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41.3百萬港元及4.3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約為38.7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37.0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240.8
百萬港元減少約60.1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80.7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i)一次性上市開支約10.3百萬港元及 (ii)本集團投資物業公
允價值收益減少約55.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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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4.1百萬港元（二
零一六年：30.9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0.8（二零一六年：0.6）。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將於二零一九年到期之長期貸款330百
萬港元（二零一六年：330百萬港元）。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按債務淨額（即借
款減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23.6% （二零一六年：29.7％）。

外匯風險

本集團產生收益的活動及借款均以本集團的功能及呈列貨幣港元交易。董事會認
為，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風險，且並無利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董事會
將不時審視本集團的外匯風險及承擔，並將於有需要時採用對沖。

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六年：無）。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計劃（二零一六年：
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5名僱員（二零一六年：15名僱員）。本
集團與全體僱員訂立僱傭合約。除薪金酬勞及加班工資外，僱員可按本集團參與
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獲得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此外，本公司根據經營業績及個
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予酌情花紅。本公司亦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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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招股章程內「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一節所述的本集團重組以及綜合財務報
表附註外，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
業事項。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已於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按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1.24港元計
算，經扣除本公司就全球發售承擔的包銷費用與佣金及估計開支後，本公司自全
球發售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4.0百萬港元。自上市日期以來至本公告日期
止，本公司尚未動用任何自本公司全球發售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該等所得款項
淨額擬根據本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擬定用途使用。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企管守則」）內之守則條文作為自身企業管治守則。

由於本公司股份自上市日期起僅於聯交所上市，故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企管守則內之守則條文並不適用於本公司。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初步公佈所載數字，已
獲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該等數字乃本集團於年內綜合財
務報表所載數額。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
所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未就初步公佈發表任何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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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有權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三）舉行之應屆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之身份，本公司將自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星
期四）起至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
一八年五月九日（星期三）下午四點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
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以進行登記。

審核委員會審核年度業績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企管守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設立審核
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
陳錦萍女士、王經緯先生及聞俊銘先生。陳錦萍女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晉安實業有限公司

 主席
 王聰德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王聰德先生；執行董事 
王家揚先生及陳彩雲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錦萍女士、王經緯先生及聞俊
銘先生。


